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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设施，良好的服务吸引众多企业，从而加快经济的迅速增长。

社会效益分析：一是本项目的实施是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城镇

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客观要求。二是本项目的实施是满足困难群众基本

住房需求，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三是本项目的实施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需要。另外，棚改也实现了城市环境的优化，为中低收入家庭、下

岗失业和退休职工、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环境与安全舒适

的居所，促进社会和谐。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110600.0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77615.65 万元、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4841.71 万元、房屋征收拆迁补偿费及过渡安置费

12469.23万元、基本预备费8245.74 万元、建设期债券利息7339.20 万

元、债券发行费用 88.48 万元。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集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110600万元，建设投资拟采用地方财政自筹和发

行债券进行，其中县级财政自筹 22120.00万元，发行债券 88480.00
万元。

2.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总投资 110600 万元，计划建设期第 1 年投入 9841.71 万

元，第 2 年投入 35000 万元，第 3 年投入 40000 万元，第 4 年投入

25758.29万元。

四、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预期收益。

1.项目收入

本项目收入反映为项目对应并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棚户区改造新建安置房的住宅、商业、停车场

出售产生的专项收入。经营期总收入 188933.67万元，其中安置区商

业收入 21333.67万元、土地出让收入 167600.00万元。

2.项目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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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营期内运营成本为 25600.41 万元，包括安置房物业运营

成本、周边连接道路及附属设施运营成本等。

（二）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本项目的债券偿还能力和自身平衡能力主要依靠项目出让收入

和专项收入，项目在发债期限内累计盈余资金为 56116.39万元，具

有较强的资金平衡能力。(资金平衡测算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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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平衡测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1
经营活动净现金

流量
162,031.60 - - - - 27,269.07 27,219.94 27,168.86 27,024.47 26,969.52 26,379.74

1.1 现金流入 188,933.67 - - 32,100.00 32,100.00 32,100.00 31,320.00 31,320.00 29,993.67

1.1.1 商业收入 21,333.67 4,100.00 4,100.00 4,100.00 3,320.00 3,320.00 2,393.67

1.1.2 补贴收入 -

1.1.3 增值税销项税额 -

1.1.4 土地出让收入 167,600.00 28,000.00 28,000.00 28,000.00 28,000.00 28,000.00 27,600.00

1.2 现金流出 26,902.08 - - - - 4,830.93 4,880.06 4,931.14 4,295.53 4,350.48 3,613.93

1.2.1 运营成本 25,600.43 4573 4622.13 4673.2 4102.08 4157.03 3472.99

1.2.2 税金及附加 1,301.64 257.93 257.93 257.93 193.45 193.45 140.94

1.2.3 其他流出 -

2
投资活动净现金

流量
-110,600 -9,841.71 -35,000.00 -40,000.00 -25,758.29 - - - - - -

2.1 现金流入 -

2.2 现金流出 -110,600 -9,841.71 -35,000.00 -40,000.00 -25,758.29

2.2.1 建设投资 -110,600 -9,841.71 -35,000.00 -40,000.00 -25,758.29

2.2.2 维持运营投资 -

2.2.3 流动资金 -

2.2.4 其他流出 -

3 筹资活动净现金 4,684.80 9,841.71 35,000.00 40,000.00 25,758.29 -3,539.20 -3,539.20 -3,539.20 -33,539.20 -37,339.20 -24,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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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3.1 现金流入 110,600.00 9,841.71 35,000.00 40,000.00 25,758.29 - - - - - -

3.1.1 项目资本金投入 110,600.00 9,841.71 35,000.00 40,000.00 25,758.29

3.1.2 建设投资借款 -

3.1.3 流动资金借款 -

3.1.4 债券 88,480.00 30,000.00 35,000.00 23,480.00

3.1.5 短期借款 -

3.1.6 其他流入 -

3.2 现金流出 105,915.20 - - - - 3,539.20 3,539.20 3,539.20 33,539.20 37,339.20 24,419.20

3.2.1 债券利息支付 17,435.20 3,539.20 3,539.20 3,539.20 3,539.20 2,339.20 939.20

3.2.2 偿还债务本金 88,480.00 30,000.00 35,000.00 23,480.00

4 净现金流量 56,116.39 - - - - 23,729.87 23,680.74 23,629.66 -6,514.73 -10,369.68 1,960.54

5 累计净现金流量 - - - 23,729.87 47,410.60 71,040.26 64,525.53 54,155.85 56,116.39

项目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 162031.60万元，因业主自有资金比例占比 20%，分批次投入项目建设中，从项目

本息保障倍数分析，项目专项债券项目的年度本息保障倍数（收益覆盖倍数）=162,031.60/105915.2≈1.53，满足还

本付息需要。



- 6 -

五、项目绩效目标

（一）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指标 1：棚户区改造，拆迁旧房屋、建设新安置房

150397.87平方米。

质量指标:符合验收标准，达到行业基准水平。

时效指标：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程序，合理有序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成本指标：指标 1：项目建设总投资成本≤110600万元；指标 2：
项目融资总成本≤88480万元；指标 3：项目运营成本≤3000万元。

预算执行指标：指标 1：债券资金实际支出≤88480万元；指标

2：地方投入资金实际支出≤22120万元。

（二）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本项目收入反映为项目对应并纳入政府性基金预

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棚户区改造新建安置房的住宅、

商业、停车场出售产生的专项收入。经营期总收入 188933.67万元，

其中安置区商业收入 21333.67万元、土地出让收入 167600.00万元。

可实现累计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162031.6 万元。债券本息 105915.2

万元，累计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覆盖本息倍数为 1.53。

社会效益指标：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城镇

发展质量和水平，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培育长效城市产业，

项目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可持续影响指标：保障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工业化水

平，推动区域全面协调发展。

（三）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通过采用问卷调查等方式，区域辐射人群

满意度达 90分以上。

六、潜在影响项目的风险评估

项目可能存在施工、运营、投资测算不准确等影响项目收益或者

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等因素，通过实施机构采取合理可控的风险控制

措施能够有效的规避、减轻相关风险的发生，经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七、还款保障情况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依

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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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

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

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

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

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职责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开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主管部门积极

配合做好本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及时准确提供相关资

料，配合做好信息披露、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工作。项目运行过程

中，主管部门将主动披露项目施工期间的施工进度、项目收益专项债

券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运营期间的收支情况等信息。在债券资金管理

方面，主管部门将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责任，加强成本控制，确保

项目形成的专项收入应收尽收，并按照规定及时足额上交。年终时，

主管部门配合县财政局编制项目收益债券收支决算，在政府性基金预

算报告中全面、准确反映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付息、

发行费用、取得的收入等情况。债券对应资产管理方面，主管部门将

会协同县财政局将各类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形成的资产纳入

国有资产管理，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加强资产日常

统计和动态监控。

本项目项目单位为开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江县人民政府房

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开江县金山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单位

承担项目具体实施运营工作，保障项目资产在债券存续期内均能得到

有效的使用和管理，发挥项目应有的公益性和经济性，按预期实现项

目收益，保障专项债的还本付息。运营期资金实行统一管理，由财务

单独立帐、核算，资金使用严格按计划进行，并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

监督和检查。项目单位强化企业管理，创建现代化管理模式，从细节

上规范、约束企业，使企业的管理体制逐步走上科学化的轨道，创造

较好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从管理、技术、安全、生产等四个方面

细化业务流程和标准，量化考核指标。通过推行精、准的规范和加强

细、严的控制，运用科学管理方法和科技手段，全面推进项目规范化

管理升级。项目单位不断挖掘项目自身的开发潜力，有效规避市场风

险。抓好经营工作，实现互利共赢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项目单位

做好记账、核算等基础工作，正确、及时、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

经济活动，财产资金变化、成本费用开支和经营成果。通过建立和健

全各种手续制度，如实反映资金活动的情况，按期进行财产清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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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通过会计信息，不断改善经营管理，促进企

业合理使用资金，降低费用水平，提高经济效益。

九、补充说明

开江县 2020年中心城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三期）建设项

目专项债券资金总需求 88480万元，根据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要求

和项目实际进展情况，2020年-2022年已发行 36156万元。本次拟继

续发行 7170万元，期限 7年。该项目实施内容及收益来源未发生变

动，在不超过项目债券总需求情况下，债券分批次跨年发行对项目整
体融资平衡不构成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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